
联 合 国 

大 会 

Distr. 

LIMITED 

A/C.1/47/L. 4 

27 October 199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四十七届会议 

第一委员会 

议程项目63(a) 

审査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建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 

巴西、咪麦隆、埃及、芬兰、匈牙利、印度、马来西亚、 

尼泊尔、荷兰、尼日利亚、秘鲁、罗马尼亚、瑞典、乌拉圭 

决议草案 

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 

大会， 

审议了裁军审议委员会的年度报告,1 

M敎裁军审议委员会被要求发挥的作用和它在审査裁军领域各项问题和就这 

些问题提出建议以及在促进实施第十届特别会议各项有关决定方面应该作出的贡 

献， 

_iM其1991年12月6曰第46/38A号决议， 

1. 注意到裁军审议委员会的年度报告;1 

2. 皿裁军审议委员会经协商一致通过了 一系列关于军事事项的客观资料的 

方针和建议，并建议大会依照通过的"加强裁军审议委员会执行职责的途径和方 

法"进行审议， 

1《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七届会议，补编第42号》（A/4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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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满意地注意到裁军审议委员会已经成功地执行其改革方案，并且已就其议 

程项目中的实质性项目作出了可观的进展； 

4. 回顾裁军审议委员会作为联合国多边裁军机构内专门从事审议的机关，能 

对具体裁军问题进行深入审议,从而提出对这些问题的具体建议； 

5. 要求裁军审议委员会根据大会笫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2第118段中为 

委员会规定的任务，3和按照1982年12月9日第37/78H号决议第3段继续工作，并为此 

目的，考虑到通过的"加强裁军审议委员会执行职责的途径和方法"，作出一切努 

力，就其议程项目提出具体建议； 

6. 强调裁军审议委员会应根据裁军问题的有关议程进行工作，使裁军审议委 

员会能依照第37/78H号决议集中力量从而取得对各项具体问题的最大进展； 

7. 建议裁军审议委员会在其1992年组织会议上通过以下项目以供1993年举行 

的实质性会议中进行审议： 

(1) (尚未决定） 

(2) 国际和平与安全范畴中目的为消除核武器的核裁军进程； 

(3) 全球安全范围内的区域裁军方式； 

(4) 科学和技术在国际安全、裁军及其它相关领域的作用； 

8. 又要求裁军审议委员会1993年的会期不超过四星期，并向大会第四十八届 

会议提出一份实质性报告； 

9. 童秘书长向裁军审议委员会转交裁军谈判会议的年度报告4以及大会第四 

十七届会议有关裁军事项的所有正式记录，并向委员会提供它为执行本决议所需的 

一切协助； 

1990年4月2日，A/CN. 10/137 。 

第S-10/2号决议。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七届会议，补编第27号》 (A/47/27)。 



A/C.1/47/L.4 

Chinese 

Page 3 

10. Mit秘书长向裁军审议委员会及其附属机关充分提供各正式语文的口译和 

笔译设施,并作为优先事项，为此调拨一切必要的资源和服务； 

11. 决定将题为"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的项目列入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临 

时议程。 


